
青年创业孵化中心 Q&A 

1. “青年创业孵化中心”各项服务的申请者是否须为本地居民？会否接受外地青年申

请？ 

答：“青年创业孵化中心”的服务对象主要为 21 至 44 岁的澳门创业青年，暂时不接受

外地青年申请服务。 

 

2. 若创业青年所开设的公司已开业超过 2 年是否仍能使用该中心的服务？ 

答：只要创业青年的年龄介乎 21 至 44 岁，即使已开立多间公司，开业年期超过 2 年，

仍可使用本中心大部份适用的服务。 

 

3. 使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所提供的服务需要甚么手续？服务是否需要收费？ 

答： 如欲使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的服务，可透过致电或亲临中心，提供一些简单

资料(如：查询人姓名、联络资料、公司业务范围、公司成立年份、所需服务等)，

中心人员将因应查询者所要求的服务作出跟进。中心所提供的咨询及顾问服务均免

费。 

 

4. “青年创业孵化中心”的办公地点及时间？ 

答：“青年创业孵化中心”的办公地点位于澳门宋玉生广场 263 号中土大厦十九楼，办

公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中午照常办公）。 

  

5. 如何透过“设立公司一站式服务”在澳门成立公司？可提供哪些便利？ 

 答：“青年创业孵化中心”向创业青年提供设立公司一站式服务，委派专人为创业青年

落实投资项目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专责公证员办理成立公司及有关登记手续、行

政程序申请、商业配对及其他相关支持服务等，以协助创业青年在澳开展业务。

专责公证员为投资者提供全套的公证及公司登记的服务，包括代办商业名称之申

请、协助向商业及动产登记局申请公司之设立登记，及在财政局办理开业申报 

(M/1)。 

 

6. “商业配对服务”如何帮助创业青年？ 



答：本中心将透过网上服务平台提供商业配对服务，把收集到的配对信息/投资合作项目

透过网上服务平台及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出版的刊物等免费对外发放，协助创业青

年以多个渠道宣传产品/服务；同时，协助创业青年透过参加展览会或相关活动的配

对洽谈，提供与本地及外地业界和商界的交流机会，冀为创业青年寻找合适的服务

提供商或合作伙伴，助其建立商业网络以及提升产品知名度，以拓展商机，共同探

索和寻求经贸合作与交流。 

 

7. 咨询及顾问服务是否需要预约？如何预约？ 

答：对于一般性的查询服务，中心已设有专职人员负责处理。而对于有特殊要求的顾问

服务申请，可通过中心预约相应的专家提供顾问服务，申请者可选择与顾问于中心

内洽谈，或选择由顾问“送服务上门”，由顾问到企业经营现场面谈及提供意见。

创业青年可亲临或致电本中心，提供一些简单资料(如：查询人姓名、联络资料、

公司业务范围、公司成立年份、遇到的问题或欲达至之目标等)，为使辅导服务更

切合青年所需，请创业青年提供具体所需以便中心安排相关范畴的顾问提供服务。 

 

8. 由 20 人组成顾问团队是否全职于中心内提供服务？顾问团队的角色是否中立，还是

顾问背后有资源提供对接？ 

答：顾问团队现阶段有 20 名成员，当中包括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的同事，负责范畴

广泛，包括：信息科技、营商、ISO 管理等，另外亦包括有时装服装方面人员。其

余顾问则来自业界的专业人士，并非中心的全职人员。中心可就青年申请者的实际

需要，去物色合适的顾问提供咨询服务。顾问团队会向青年申请者分享其在实业方

面的经验、技巧与心得。 

 

9. 可透过甚么途径了解横琴青年创业谷的资料？ 

答：本中心将收集查询者的问题，向“横琴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反映及跟进。查询者亦

可直接致电 0086756-2990000 向“横琴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查询，或透过关注“横

琴金投” (微信号 hengqinfi)了解相关信息。 

 

10.  申请“免费临时办公地点”须符合甚么资格？ 

答：申请“免费临时办公地点”的申请者须符合以下任一条件： 

(1) 已获批给《青年创业援助计划》之受惠商业企业主，所经营的商业企业在澳门

特别行政区营运不超过两年。 



(2) 已在财政局申报开业的商业企业主；如属自然人，申请时的年龄需介乎二十一

岁至四十四岁；如属法人，则一名持有超过百分之五十出资的股东于申请时的

年龄需介乎二十一岁至四十四岁。 

 

11.  申请“免费临时办公地点”需要递交哪些文件？ 

答：申请“免费临时办公地点”需要下列文件： 

(1) 已填妥并经法定代表签署的申请表； 

(2) 企业主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如属法人商业企业主，尚须提交股东的身份证明文

件副本； 

(3) 商业企业主的简介书及产品（或服务）说明书； 

(4) 工商业发展基金可按具体情况，要求申请人提交其认为重要的其他文件、报告

或资料。 

但值得注意的是，简介书内需陈述具体的租借原因，以及利用该办公地点作何种用途。 

 

12. “免费临时办公地点”有否设定借用期限？ 

答：有借用期限。获批给可免费使用临时办公地点的申请者，可免费借用临时办公地点

6 个月，可申请续期 6 个月一次，即最长期限为 1 年。所有续期申请，必须于到期

日前提前十个工作天向“青年创业孵化中心”提交续期申请表。否则，“青年创业

孵化中心”有权不接纳有关申请。 

 

13. “免费临时办公地点”的审批以甚么作为依据？ 

答：工商业发展基金将按申请者所提交的文件及资料进行审批，基金将综合考虑多项因

素，尤其是租借原因及用途、租借办公地点的必要性及迫切性、从事行业能否推动

澳门产业多元化等因素后作出批给决定。 

 

14. “免费临时办公地点”的审批过程需时多长？ 

答：待申请者交齐所有申请文件后，预计 1 个月内由工商业发展基金以书面通知申请者

有关审批结果。 

 

15. “免费临时办公地点”的规格和配套设施如何？ 



答：每位申请者所使用的“免费临时办公地点”的空间约为 3 米乘 3 米，内设有一张办

公桌，三张办公椅及一部配有专属号码的电话，另在公共区域提供计算机、接待客

人的小型圆桌、复印机、打印机等设备，以及可以租用会议室。 

 

16. “免费临时办公地点”每天的开放时间为多长，星期六、日可否使用？ 

答：“免费临时办公地点”的开放时间为早上九时至晚上六时；星期一至星期五(公众

假期除外)。 

 

17. 若Ａ君同时拥有两间或以上的公司，且都符合申请“免费临时办公地点”的资格，

可否申请多个“免费临时办公地点”？ 

答：若Ａ君同时拥有两间或以上均符合申请资格的公司，该些公司均可申请“免费临时

办公地点”。但由于办公地点的数量有限，故建议 A 君可考虑该些公司是否可结合

申请一个临时办公地点，预留有限资源予其他有意创业的青年使用。 

 

18. “免费临时办公地点”的使用资格会否中途被终止？ 

答：根据《条款及细则》第 10.12 点，“青年创业孵化中心”可于下列之情况下终止向

受惠商业企业主提供免费临时办公地点，并可要求受惠商业企业主立刻离场: 

(1) 严重或屡次不遵守此条款及细则之规定、“澳门商务促进中心使用守则”或违

反澳门特别行政区之法律规定； 

(2) 证实受惠商业企业主在申请使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所提供的临时办公地点服

务时所提交之资料有严重失实或错漏；  

(3) 受惠商业企业主之代表或员工连续十个工作天没有于青年创业孵化中心办公

室内工作。 

 

19. 目前有多少个临时办公室开放申请？会否考虑将使用期延长至 2 至 3 年？ 

答：本中心目前有 35 个临时办公室供申请。中心于创业前期提供一个临时办公地点予

青年使用，作为创业者联络地址及洽谈业务的场所。考虑中心主要在企业初创时期

提供支持，故六个月的时间对创设公司已较为充足。但对于部分创设时间较长的企

业，如：信息科技类，若企业认为有需要，可向中心申请将借用期延长六个月，由

工商业发展基金负责审批。由于资源有限及场地有限，为了平衡广大创业者的需求，

对于上述的安排，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20. 若创业青年暂不考虑设立公司一站式服务、免费临时办公场所、创业顾问辅导服务

和商业配对服务，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登记资料有甚么作用？ 

答：除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的定期培训课程外，本中心还将：(1) 定期或适时地举办

不同主题的经验交流会，邀请企业家、创业青年分享创业点滴、成功及失败经验等，

同时亦将针对创业青年关心的议题，邀请政府部门代表介绍各项行政手续、扶助措

施等内容。(2) 将透过考察团、讲解会等不同形式的活动，向青年创业者提供国家

发展策略、区域合作发展、市场热门议题等信息，协助青年把握区域合作的机遇，

拓展事业。(3) 通过推动、资助或与本澳青年团体、专业团体和培训机构联合举办

如先导计划、师友计划等的活动，由已成功创业及经营企业的人士通过活动与青创

人士建立互动，将营商心得传授予年青创业者，藉此机会协助创业青年扩大营商脉

络，促进青创企业的发展及壮大。 

简单地说，除设立公司一站式服务、免费临时办公场所、创业顾问辅导服务和商业

配对服务等可实时提供的服务项目外，本中心将适时地将上述相关信息分享给已登

记的创业青年，通过其提供的联络资料，邀请其报名参加。 

 

21. 除“临时办公地点”外，“青年创业孵化中心”还有哪些设施可借给有需要的创业青

年使用? 

答：本中心除提供“临时办公地点”外，并设有两大三小，共五个会议室可供借用，此

外，还有一个多功能区可供借用，作为企业宣传或产品发布会的场地之用，有需要

的企业可向中心提出申请。 


